
 

研究生參與研討會及專題演講活動 

    一、研究生提交論文口試前，需參與所上規定數量的研討會及專

題演講活動。研討會及專題演講活動需為國內外教學研究單

位所舉辦。 

    二、研討會不分校內外舉辦，參與場數需在四場以上。專題演講

活動參與時數以 36 小時為下限，參與校外單位舉辦之演講

時數不得超過 12 小時。 

    三、參與研討會活動不得折抵參與專題演講活動之時數。 

     

※ 本辦法適用於 101 學年度（含）後入學之碩士班研究生，不含

在職專班生。 

※ 詳情請見「學生專區」→「研究生手冊」。 

 
 


